山东吉XX体育器材有限公司“10.23”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10月23日14时22分，在浑南区辽宁XX篮球青少年训练基地1号训练馆内，发生一起一般物体打击事故。事故造成1人死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70万元。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浑南区政府于10月26日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为组长单位，区总工会、区人社局、市公安局浑南分局为成员单位的山东吉XX体育器材有限公司“10.23”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依法对该起事故进行全面调查。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阅资料、询问谈话、专家技术分析等方式，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认定了事故性质，提出了对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的工作建议，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1、 事故基本情况
（一）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事故发生单位
企业名称：山东吉XX体育器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李X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XXXX9488XXXX
成立日期：2009年6月2日
注册资本：5018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XX镇工业园金德路与蒙山二路交汇处向西100米路北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竞赛组织；体育保障组织；体育消费用智能设备制造；体育用品设备出租；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等（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相关人员
1、刘XX，男，41岁，身份证号：231023XXXX0725XXXX，住址：沈阳市浑南区浑南东路XXXX号1-32-2，事发时为山东吉XX体育器材有限公司临时雇佣工人。（在事故中身亡）
[bookmark: _GoBack]2、张X飞，男，23岁，身份证号：371324XXXX0303XXXX，住址：山东省兰陵县长城镇XXX村205号，山东吉XX体育器材有限公司售后专员，事故现场负责人。
（三）事故相关情况
事故发生于浑南区辽宁XX篮球青少年训练基地1号训练馆内。辽宁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与辽宁XX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同意自2021年7月1日起至2030年7月1日止共9年期间，将辽宁XX青少年训练基地交由辽宁XX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使用管理。2021年11月13日辽宁XX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与山东吉XX体育器材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山东吉XX体育器材有限公司向辽宁XX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提供包括事发篮球架在内的七付篮球架，质保年限为八年。
（四）事故现场勘察情况
1、事发现场位于1号训练馆出入口处的篮球架（见照片1、2）。篮球架周围可见散布的工具、零部件、警示牌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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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篮球架右侧地面及物品上可见流淌状及涂抹状血迹（见照片3）。篮球架底座内地面可见流淌状及涂抹状血迹。配重块上及配重块仓内可见大量流淌状血迹（见照片4及照片5）。篮球架底座上表面及后立柱（收起状态）处于贴靠状态，中间部位可见喷溅状及涂抹状血迹，喷溅中心位于底座中部横梁与后立柱右臂相汇处（见照片5至照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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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篮球架处于收起状态，可见升降臂处于伸展状态，套筒前端处于自由状态，未与后立柱连接（见照片8），滚珠丝杠处于伸出状态（见照片9及照片10），滚珠丝杠螺母的前后密封圈与螺母分离，后密封圈位于滚珠丝杠后部（见照片12），前密封圈位于滚珠丝杠前部（见照片13），滚珠丝杠螺母的3个回球器及滚珠缺失（见照片13）。篮球架底座及其附近地面可见散落的滚珠（见照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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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珠丝杠螺母后密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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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珠丝杠螺母前密封圈
滚珠丝杠螺母回球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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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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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篮球架锁紧杆处于释放状态（见照片15）。锁紧杆两端螺纹整齐，无外力损伤痕迹（见照片16至照片18）。锁紧杆外壁可见涂抹状油污痕迹。
	锁紧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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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紧杆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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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紧杆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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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紧杆螺纹

照片 18


2、 事故发生经过
事故发生后，调查组人员根据事发时现场监控录像、在场人员描述、现场勘验笔录、专家技术报告等综合分析，还原事发经过如下：
2023年10月20日，辽宁XX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员工在日常检查时发现事发篮球架存在故障，当日向山东吉XX体育器材有限公司（下称吉XX公司）报修，10月22日吉XX公司售后专员张X飞抵达现场并检查事发篮球架后，向吉XX公司申请人员协助维修，吉XX公司遂在沈阳雇佣包括刘XX在内的四名维修工人，约定10月23日与张X飞一同前往辽宁XX篮球青少年训练基地1号训练馆参与维修。
2023年10月23日14时22分许，工人刘XX在维修位于辽宁XX篮球青少年训练基地1号训练馆内的事发篮球架时，将篮球架升降驱动装置的滚珠丝杠螺母的3个回球器及滚珠倒出，导致篮球架直立立柱处于不稳定的失控状态，前后立柱失控后向内部挤压运动，致使在正在篮球架内部进行维修作业的刘XX受压身亡。
3、 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在场的4名工人与训练馆工作人员一同试图将篮球架伸臂抬起救援刘XX，发现抬不动后在场人员立即拨打了110、119、120电话。随后120赶到现场，经现场确认后，宣布刘XX死亡，119赶到后将刘XX遗体取出。
接到信息后，浑南区应急局、市公安局浑南分局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抵达现场，对事故现场进行勘察、调取监控录像、拍照取证，告之事故发生单位及时进行善后处理并对死者家属开展赔偿工作。同时，将现场情况上报市级相关部门和浑南区人民政府。
4、 专家技术分析
（一）篮球架相关结构及动作简述
篮球架由底座、立柱、横梁、篮板、电子显示装置、升降驱动装置及行走装置组成。篮板及电子显示装置固定于横梁前部，横梁后部与前后立柱连接，前后立柱通过转轴与底座连接，升降驱动装置与立柱下部和底座连接，行走装置位于底座下部。
篮球架升降装置位于底座内前中部（见照片8至照片11），由滚珠丝杠传动副、套管、电机、变速器及电控装置组成。套管与滚珠丝杠螺母固定连接，套管前端与后立柱下端相连，滚珠丝杠后端与驱动电机变速箱输出轴相连。驱动电机旋转时驱动滚珠丝杠旋转，使连接滚珠丝杠螺母的套筒做直线运动。滚珠丝杠伸出时推动后立柱下部向前运动，后立柱围绕固定轴旋转、顶部下落，实现篮板下降或收起；滚珠丝杠缩入套管时拉动后立柱下部向后运动，后立柱围绕固定轴旋转、顶部上升，实现篮板升高。
锁紧杆位于篮球架前后立柱之间，其作用是在前后立柱处于直立状态时，紧固锁紧杆两端，将前后立柱锁定于直立状态，即前后立柱处于直立锁紧状态；松开锁紧杆两端，前后立柱受升降驱动装置控制实现升降动作，前后立柱为直立解锁状态。
（二）事发过程分析
根据事发现场照片（见照片19），事发后篮球架为收起状态；刘XX身体位于篮球架底座内、升降驱动装置右侧，呈蹲踞状态，头部位于底座中间上横梁与后立柱（水平收起状态）之间；配重仓右侧可见流淌状血迹；升降臂处于伸展状态；滚珠丝杠伸出套管，套管前端与后立柱下端处于连接状态。
	锁紧杆处于释放状态
套管前端与后立柱下端处于连接状态
刘XX
刘XX

照片 19


根据事发现场监控视频（简称视频），视频显示时间14:22:51时篮球架立柱由直立状态开始向后转动，此时有工作人员在篮球架周围，篮球架处于通电状态（见截图1）；视频显示时间14:22:52时篮球架立柱处于水平状态、篮板处于收起状态（见截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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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事发现场勘查，篮球架锁紧杆处于释放状态、锁紧杆两端螺纹整齐、无外力损伤痕迹，可确定事发前篮球架处于前后立柱为直立解锁状态。根据事发现场勘查，篮球架升降驱动装置的滚珠丝杠螺母的3个回球器及滚珠缺失，导致篮球架驱动装置失效。当篮球架锁紧杆处于释放状态、驱动装置失效情况下，篮球架前后立柱处于失控状态。
（3） 原因分析
1、篮球架安全装置被解除、控制装置失效，使篮球架直立的立柱处于不稳定的失控状态。
2、刘XX进入篮球架内部作业，作业区域部分与篮球架立柱运动区域重合，使刘XX处于危险区域。
3、刘XX进入危险区域时未带安全帽。
4、篮球架为通电状态，其周围及内部有人作业，均构成处于不稳定、失控状态的立柱产生运动的因素。
5、 事故性质、发生的原因
（一）事故性质
根据调查组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现场监控视频、专家技术分析报告等证据，认定山东吉XX体育器材有限公司“10.23”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二）事故原因
1、直接原因：
刘XX
忽视安全，在不掌握山东吉XX篮球架升降臂维修原理的情况下，未听从现场负责人张X飞指挥，擅自操作将滚珠丝杠螺母的3个回球器及滚珠倒出，致使篮球架直立的立柱处于不稳定的失控状态，前后立柱失控后向内部挤压运动，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2、 间接原因：
山东吉XX体育器材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张X飞
未及时制止和纠正刘XX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山东吉XX体育器材有限公司
未对刘XX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本公司篮球架相关维修技术的培训，未保证其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未对刘XX维修技能考核合格即安排刘XX上岗作业。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刘XX
忽视安全，在不掌握山东吉XX篮球架升降臂维修原理的情况下，未听从现场负责人张X飞指挥，擅自操作将滚珠丝杠螺母的3个回球器及滚珠倒出，致使篮球架直立的立柱处于不稳定的失控状态，前后立柱失控后向内部挤压运动，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鉴于刘XX在事故中身亡，故免于行政处罚。
山东吉XX体育器材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张X飞
未及时制止和纠正刘XX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项之规定[[footnoteRef:0]]，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footnoteRef:1]]给予其行政处罚。 [0: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对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山东吉XX体育器材有限公司
未对刘XX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本公司篮球架相关维修技术的培训，未保证其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未对刘XX维修技能考核合格即安排刘XX上岗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footnoteRef:2]]，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footnoteRef:3]]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
为防范和杜绝类似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生产安全，建议相关单位落实如下整改措施：
山东吉XX体育器材有限公司
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要依法组织开展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坚持从业人员必须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作业。要筑牢安全意识，提升防范和化解风险能力，加强现场管理人员岗位业务水平，强化安全生产内部监管，发现并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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